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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一題：打擊洗錢和逃稅活動的管控措施 

201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四月二十九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由一個國際組織及外國傳媒合作進行的一項調查披露，滙豐集

團瑞士私人銀行涉嫌利用信託基金、空殼公司和離岸帳戶等形式協助超過

10萬名客戶逃稅，當中有香港客戶。多個國家已就事件進行調查或展開司

法程序。例如，法國的司法機關已起訴滙豐集團協助客戶逃避在法國繳

稅。關於監管機構打擊銀行協助客戶逃稅，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有否與外國的監管機構接觸，以了解上

述事件；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金管局或其他執法機構會否

就事件進行調查；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有否評估，現時本港的機制和法例是否足以打擊銀行協助客戶逃

稅、隱藏資產或洗黑錢的行為；當局如何監管本地銀行透過海外分行進行

該等行為？ 

 

答覆： 

 

主席： 

 

（一）由於此事或會關乎香港作為廉潔穩健的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我們

對此十分關注，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對此作出評估。有關銀行亦

已就此向金管局表明，其集團公司在瑞士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被指在二零

零五至零七年期間協助客戶逃稅一事，並不涉及該集團在香港的運作。金

管局及有關執法機構會繼續密切留意其他海外司法管轄區對此事件的查

訊或調查工作的進展，並會因應情況與海外監管機構聯絡。若發現任何公

司或個別人士違反香港的有關規例，金管局及有關執法機構會採取相應的

行動。 

 

（二）政府及監管機構一直致力打擊洗錢和逃稅活動。《打擊洗錢及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金融機構）條例》（第 615 章）規定金融機構必須嚴格執



行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措施，有關規定與財務特別行動組織所頒布

的國際標準一致，該規定亦適用於本地註冊銀行的海外分行和子公司。金

管局十分重視本地經營的銀行及本地註冊銀行的海外分行和子公司有否

設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及採取合適的管控措施以打擊洗錢和恐怖分子資金

籌集活動，包括要求設立措施以有效減低任何逃稅活動所帶來的風險。金

管局於近期發布了一份有關逃稅活動的反洗錢管控措施的指引，並會就銀

行的打擊洗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管控措施進行定期現場審查，其中包括

與稅務有關的管控措施。金管局會與海外監管機構保持溝通，分享銀行集

團的各種監管事宜。此外，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55 章）

的規定，金融機構必須向由香港警務處及香港海關成立的聯合財富情報組

舉報可能與犯罪得益（包括來自洗錢活動和逃稅行為）有關的可疑交易。

同時，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的規定，任何人蓄意意圖逃稅或協

助他人逃稅，即屬犯罪。 

 

 

完 


